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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與 

財團法人高雄市毒品防制事務基金會 

合作辦理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111 年第三場高雄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員 

毒品危害防制教育訓練課程表 

時間：111 年 8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本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 號) 

時間 課程內容綱要 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 業務宣導：高雄巿政府毒品防制局辦

理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員毒

品危害防制教育訓練鼓勵措施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09:40~10:30 

 常見毒品態樣及危害 

 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

相關法規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李主任檢察官廷輝 

10:3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30 

 對疑似施用或持有毒品者之判斷與通

報方式 

 實務稽查事項說明及稽查業務綜合討

論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李專員吉田 

11:30~12:00 
 「與您對畫~名畫遇見毒品」特展導覽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12:00~ 賦歸 

備註： 

1. 為落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請測量體溫、全程配戴口罩

上課、禁食飲食。 

2. 為配合環保署環保節能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具參訓。 

 

 

 



 

 

 

 

 

高雄巿政府毒品防制局辦理法定八類休閒 

娛樂場所從業人員毒品危害防制教育訓練 

鼓勵措施 



高雄巿政府毒品防制局
辦理法定八類休閒娛樂場所從業人員
毒品危害防制教育訓練鼓勵措施

日期:111年8月16日



01
強化場所從業人員防毒知能，提升場所從業人員

落實毒品防制效益。

02
加強場所從業人員通報機制，避免場所成為列管

對象。

04
Your Text Here

鼓勵場所加入警察局友善通報網，達到警民合作，

嚇阻毒品的危害。
03

強化場所對毒品防制管理責任，避免場所淪為犯

罪的聚集地。
04



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

第2條規定之本市法定八類休閒娛樂

場所從業人員。



壹

貳

每場次代表參訓人員不得同一人，且須全程完成訓練取得訓練

證明者，始列入核計。

列管場所派員參訓場次及人數，須合乎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

防制措施辦法第6條第1項法定參訓人員以外再增派，始能列入

計算

參
參訓後場所業者恪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1之1條第一項所列4

款毒品防制措施，且無「再遭查獲有人在場所內施用或持有毒
品而未主動向警察機關通報」之情事。



參訓人員將受完訓課程內容，再對該場所內
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並檢附佐證資料（包含
教育訓練講義、簽到單、場所內訓練會議紀
錄、照片、場所內訓練效益說明）函送至本
府毒防局，每提供訓練1次資料，給予6分。

業者需完成上開之必要條件，否則不納入本
評選及計分。



從業人員參訓1場次給予2分(同年度同1人參訓，僅以1場次計)。

指派主管層級參訓給予3分(同年度同1人參訓，僅以1場次計) 。

場所已加入警察局「友善通報網」給予4分。

場所曾主動通報給予5分。

場所未曾遭查獲之非列管業者給予7分。



每年度符合鼓勵措施條件之場所，評分結果合計總分
前3高者，經鼓勵審查委員會審核，頒予「特別鼓勵
狀」，以資鼓勵。

方式

效益
(1)消費者對場所多一分選擇及多一分保障。
(2)提升場所競爭力。
(3)提升休閒娛樂場所之無毒安全環境。



Thank you

攜手共創無毒家園

感謝各位業者蒞臨



 

 

 

 

 

常見毒品態樣及危害暨 

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 

相關法規 

 



主講人:李廷輝主任檢察官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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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什麼毒品最嚴重?

臺灣毒情嚴重嗎?









我國當前四大主流毒品

• 海洛因

• 甲基安非他命

• 愷他命

• 混合型咖啡包(合成卡西酮類-喵喵)

※大麻有增多趨勢



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中如何定義「毒品」？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
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
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詳細之毒品名稱、級數（即附表），可由法務部網站
內主管法規項下輸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即可搜尋出完
整資料。

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組
成審議委員會，每 三個月定期檢討，報由行政院公告
調整、增減之。 醫藥及科學上需用之麻醉藥品與其製
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之管理， 另以法律定之。



毒品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
 

分級 

毒品分級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 

（大------------------------------------→小） 

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三級毒品 第四級毒品 

常見 

濫用 

藥物 

海洛因 

嗎啡 

鴉片 

古柯鹼 

安非他命 

MDMA (搖頭丸) 

大麻 

LSD(搖腳丸) 

FM2 

小白板 

丁基原啡因 

愷他命(K他命) 

Nimetazepam (一粒眠) 

Alprazolam (蝴蝶片) 

Diazepam (安定、煩寧) 

Lorazepam 



中樞神經抑制劑

海洛因，俗稱白粉、白麵兒。吸食後最典型之感覺為興奮及欣快感，但隨之而

來的是陷入困倦狀態，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生理依賴性，即需增加劑量才可
達到主觀相同的效果，一旦停止使用，除產生戒斷反應外，心理的渴藥性是吸毒者最難
克服的問題。

使用海洛因之副作用包括呼吸抑制、噁心、嘔吐、眩暈、精神恍惚、焦慮、搔癢、
麻疹、便秘、膽管痙攣、尿液滯留、血壓降低等。部份病人會產生胡言亂語、失去方位
感、運動不協調、失去性慾或性能力等現象。戒斷症狀包括渴藥、不安、打呵欠、流淚、
流鼻水、盜汗、失眠、厭食、腹瀉、噁心、嘔吐、發冷、腹痛、肌肉疼痛、『冷火雞』
(身體發冷及起雞皮疙瘩)等症狀，約經七至十天症狀會漸趨緩和。

海洛因之毒性為嗎啡之10倍，且成癮性強，戒斷症狀甚強，許多國家皆已禁止醫療
使用。 濫用者常因共用針具(包括針頭、針筒、稀釋液)注射毒品或使用不潔之針頭，而
感染愛滋病、病毒性肝炎(B或C型肝炎)、心內膜炎、靜脈炎等疾病。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中樞神經興奮劑

安非他命，俗稱冰塊、安公子、冰糖、安仔、炮仔、鹽。使用者

於初用時會有提神、疲勞感消失、活動力增加、食慾減退、欣快感及衝動、
心跳加快與體溫升高等。長期使用會造成依賴性（心理及生理）及成癮性，
並且會出現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症狀包括猜忌、多疑、妄想、情緒不穩、
易怒、視幻覺、聽幻覺、觸幻覺、強迫或重覆性的行為及睡眠障礙等，也
常伴有自殘、暴力攻擊行為等。成癮後一旦停止吸食，便會產生戒斷症狀，
包括疲倦、沮喪、焦慮、易怒、全身無力等。

因安非他命具有抑制食慾的作用，常被不法人士摻入非法減肥藥中非
法販賣，使用藥者在不知情的情況成癮，並造成精神分裂、妄想症等副作
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中樞神經迷幻劑

大麻，俗稱：草、麻仔。吸食後會產生心跳加快、妄想、幻覺、口乾、眼睛

發紅等現象。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使得使用的劑量或次數增加。
一旦產生依賴性，突然停用會產生厭食、焦慮、不安、躁動、憂鬱、睡眠障礙等
戒斷症狀。急性中毒時會產生記憶及認知能力減退、焦慮、憂鬱、多疑、失去方
向感等症狀，長期使用會造成記憶、學習及認知能力減退、體重增加、免疫力降
低、不孕症、精子減少、精子活動減退及對周遭事務漠不關心之「動機缺乏症候
群」。懷孕婦女吸食大麻常會造成早產、胎兒體重偏低。吸食大麻就像香菸一樣，
吸食者罹患癌症的機率都較高，及易導致多痰咳嗽、支氣管炎等呼吸道疾病；青
少年時期使用大麻會造成智力商數(IQ)下降，記憶及學習能力降低，且大麻帶來
的幻覺作用會造成知覺異常，常導致交通事故等公共危險傷害的原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中樞神經興奮劑

搖頭丸（MDMA），俗稱：快樂丸、忘我、狂喜。初期的

醫療用途為抑制食慾，隨後發現有嚴重副作用如上癮、引發流
血不止、高血壓、心臟病及肌肉壞死等，故醫學界不再使用，
目前，可算沒有一個正式的醫學用途。

服用後會有肌肉失控抽搐、愉悅、多話、情緒亢進，中毒
症狀包括體溫過高、脫水、心律不整、急性腎衰竭等症狀，嚴
重者可能導致死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中樞神經抑制劑

Ketamine，俗稱K仔、K粉、K他命、克他命、愷他命。副作用包括心搏

過速、血壓上升、震顫、肌肉緊張而呈強直性、陣攣性運動等，部分病人會出現
不愉快的夢、意識模糊、幻覺無理行為及胡言亂語，發生率約12％。

最近研究顯示濫用愷他命，會罹患慢性間質性膀胱炎，使膀胱壁增厚，容量
變小，產生頻尿、尿急、小便疼痛、血尿、下腹部疼痛等症狀，嚴重者甚至會出
現尿量減少、水腫等腎功能不全的症狀，甚至須進行膀胱重建手術。

愷他命藥效約可維持1小時，但影響吸食者感覺、協調及判斷力則可長達16
至24小時，並可產生噁心、嘔吐、複視、視覺模糊、影像扭曲、暫發性失憶及身
體失去平衡等症狀。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造成強迫性使用，且
不易戒除。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有Ｘ光照片為證

一旦變小了可就回不去了！



K他命在我國濫用嚴重的原因

●使用方便：不用針具、洗杯水，毋須燒玻璃球，開封即可用

●罰則輕微：吸食被抓只要上課罰錢，少量持有根本沒事

●觀念錯誤：拉K不會成癮？偶爾用不礙事？這是一種全民運動？



K他命在我國濫用嚴重的原因

●鄰近產地：K他命九成都由大陸直接輸入，抓不勝抓

●價格低廉：一次吸食只需零點幾克，只需花50元，就

能輕易嘗試。

●取得容易：娛樂場所均有藥頭穿梭兜售(小蜜蜂)，網路上

也買得到，甚至可宅配到家；掛羊頭賣狗肉的

宮廟。



常
見
毒
品
濫
用
症
狀
總
表

資料來源:科學月刊



• 沒鑑驗完成前，永遠不知道他的成分是什麼?

• 這兩年內被大量附隨於其他新興毒品查獲

• 很難發現只有單一藥物:混合填充(含笑半步癲)

• 都有美麗的包裝

• 群聚場合查獲率提高

神仙水、毒咖啡包…….



破神仙水2萬瓶 台緝毒紀錄－民視新聞(1).mp4
破神仙水2萬瓶 台緝毒紀錄－民視新聞(1).mp4
破神仙水2萬瓶 台緝毒紀錄－民視新聞(1).mp4
破神仙水2萬瓶 台緝毒紀錄－民視新聞(1).mp4
破神仙水2萬瓶 台緝毒紀錄－民視新聞(1).mp4


恐怖的製造過程.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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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大變身-悄悄潛入生活中……



1050711記者會簡報


• 1.含有液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MDMA成分

• 2.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3,4-methylenedi 
oxymethcathinone、Methylone、bk-MDMA）、第三級毒
品對-氯安非他命(Para-Chloroamphetamine、PCA、4CA）

• 3.第二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焦二異丁基酮(3 ,4-亞甲基雙氧
焦洛戊酮)(3,4- Methylene dioxypyrovalerone、MD PV)」

• 4.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Nimetazepam）、3,4-亞甲基雙氧甲

基卡西酮、愷他命（Ketamine）

神仙水、毒咖啡包內容物歸納-由檢察官起訴書歸納



• 5.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對-氯安非他命、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

西酮等

• 6.第二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焦二異丁基酮(3,4-亞甲基雙氧焦

洛戊酮)(3,4- Methylene dioxypyrovalerone、MDPV)

• 第二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MDA）

• 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第三級毒品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

• 含有第二級毒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第三級毒品亞甲基雙氧
甲基卡西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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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接觸到毒品的地方

網咖

趴party

公園

公園
公共廁所
社區空屋
其他偏僻處

網咖
電動玩具店
電子遊藝場
其他娛樂場所

PUB、KTV
汽車旅館、會所
其他如音樂派對等
廟會活動





防制毒品，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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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以及深愛的家人、朋友
都可能是被害人



毒品會讓國民負擔提高！

吸毒的人越

多

誘引更多人吸毒

國家需花更多成本

在：

*治療毒品成癮者

*查緝毒品犯罪

*查緝吸毒者因吸
毒而衍生的犯罪
（如：家暴、性侵、
飆車、強盜、搶奪、

竊盜等）

*執行上開徒刑

國家需花更多成本

在：

*照顧被吸毒者犯
罪的被害者及因此

產生的破碎家庭

*承擔因投入就業
人口（包括吸毒者
跟被害者）減少而
增加的社會福利成

本

國家的成本節節
攀升，國民的稅
出必節節攀升，
直接影響國民可

支配所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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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會讓國民所得降低！
臺灣境內製、運、

販毒的人多

臺灣成為毒品輸出、轉運國
運用海、空外銷

毒品
貿易國紛紛對來自我
國的貨櫃採取逐櫃查

驗，拉長通關時程

大幅提高國際貿易成本
國際貿易競爭

力下降

以國際貿易為主的GDP直

接受到打擊！



毒品會亡國！！！
國民負擔

提高

國民所得

降低

國民痛苦

指數升高

吸毒人口

增多

陷入可怕
的惡性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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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法：毒品危害防制條第31條之1
立法院已於106年5月26日通過增訂毒品危害防制條第31條之1，總統令6月14日公布生效

為防制毒品危害，特定營業場所應執行下列防制措施：

一、於入口明顯處標示毒品防制資訊，其中應載明持有毒品之

人不得進入。

二、指派一定比例從業人員參與毒品危害防制訓練。

三、備置負責人及從業人員名冊。

四、發現疑似施用或持有毒品之人，通報警察機關處理。

特定營業場所未執行前項各款所列防制措施之一者，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令負責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負責人新臺
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屬法人或合
夥組織經營者，併同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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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未通
報警察機關處理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處負責人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屬法人或合夥
組織經營者，併同處罰之。其情節重大者，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令其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一年六個月以下或
勒令歇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公布最近一年查獲前項所
定情節重大之特定營業場所名單。

第一項特定營業場所之種類、毒品防制資訊之內容與標
示方式、負責人及從業人員名冊之格式、毒品危害防制
訓練、執行機關與執行程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拒毒客於法有據高雄邀51家業者共同反毒
2017-06-06 17:00聯合報記者林保光╱即時報導

「無毒城市，高雄誓師，無毒商家，有我參加」高雄市警局今天下午舉辦「特定營業場所
共同防制毒品宣示會」，邀集51家旅館及特定營業場所業者，共同宣示拒絕毒品進場，也
讓業者覺得，拒絕吸毒顧客已經「於法有據」，不會再被認當成是「打小報告」。

高雄市政府自5月16日撤銷涉毒摩鐵「亞曼尼」汽車旅館的營業登記證，警方另訪查近
278名吸毒者，發現35％的吸毒者第一次染毒都在是在娛樂場所，趁立法院三讀通過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新增第31之1條，規定特定營業場所防制吸毒，已是「義務」，違反者最高
可處100萬元罰鍰，情節重大者並處停業半年以上至1年半以下，甚至勒令歇業，高雄市警
局今天才邀集業者簽名宣示反毒決心。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U=


子法：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
發布日期： 民國 107 年 06 月 12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12 月 06 日

第1條

本辦法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特定營業場所，指實際從事視聽歌唱、舞廳、酒吧、
酒家、夜店、住宿、電子遊戲場或資訊休閒之業務，曾遭查獲有
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自該查獲之翌日起三年內之場所。但該
場所人員已事先向警察機關通報者，不在此限。

前項特定營業場所，多次遭查獲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者，其
三年之期間自最近一次查獲之翌日起算。





第9條
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或發現疑似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時，應
即向警察機關通報。

受理及處理前項通報之機關，對於通報者之身分應予保密，不得無
故洩漏。

第 10 條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所稱知悉，指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
品之事實確實存在，且為特定營業場所人員所確知。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
一規定裁罰前，應為確實之查證。



第11條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所稱情節重大之認定，應審酌
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施用或持有毒品情事之嚴重性。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三項通報義務之

次數。
三、知悉者之職務層級及人數。
四、群聚施用或持有者之人數。
五、營業場所之規模。
六、違反本辦法所定毒品危害防制義務之情形。



作業要點：高雄市政府推動特定營業場所執
行毒品防制措施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毒品防制局。

本要點所定事項涉及本府警察局、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者，由本府警察局、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其權責劃分如附表一。

三、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場所：指實際從事視聽歌唱、舞廳、酒吧、酒家、夜店或住宿業務之處所。

（二）特定營業場所：指曾遭查獲有人在場所內施用或持有毒品，而未事先向警察機關通報者，

自該查獲之翌日起三年內之場所。

（三）執行期間：指自特定營業場所遭查獲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之翌日起三年內應執行毒品

防制措施之期間。但同一特定營業場所再遭查獲而未事先向警察機關通報者，其執行期間

重新計算。



十、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未通報警
察機關處理者，由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裁罰。其情節重大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其停止
營業六個月以上一年六個月以下或勒令歇業。
為認定前項所稱情節重大，主管機關得邀請下列機關召開審
查會議審認之：

（一）特定營業場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本府警察局。
（三）其他與案件相關之政府機關。
十一、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或第三項對特定營業場

所裁處前，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前項陳述意見應於接獲陳述意見通知書之次日起五日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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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相關法規簡介



毒品犯罪相關法規

主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相關子法：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依29條)

戒治處分執行條例(依29條)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

標準(依24條第3項)

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依32條)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依33條)

採驗尿液實施辦法(依25條第3項)

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

(依第11條之1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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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新規定已於

109年1月15日經總統公布，

109年7月15日生效施行。



提高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之
刑度及罰金刑

得併科罰金

一級

• 死刑
• 無期徒刑

二級

• 無期徒刑
• 7年以上有
期

三級

• 7年以上有
期

四級

• 5年-12年
有期

104年2月4日
業已修正提高刑度• 無期徒刑

• 10年以上有期



◢每人每次施用約0.2-0.4公
克

◢約可使用50-100次

降低持有三、四級毒品入刑標準

20公克 5公克

持有三、四級毒品入刑標準（純質淨重）

降低攜帶多量三、四級毒品流通之風險



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強迫或欺瞞他人施用、
引誘他人施用、轉讓混合毒品者，加重其刑

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

強破或欺瞞他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

轉讓內含第二級毒品搖頭丸及第三級

毒品愷他命之咖啡包

適用最高級別之法定刑即

第二級毒品之法定刑，並

加重二分之一。以販賣而

言即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並

加重二分之一即15年。

混合係指將二種以上之毒品摻雜調和，無

從區分而言(如置於同一包裝)

立法理由：施用混合毒品致死率高，加重
其刑遏止混合毒品擴散



施用毒品者之刑事責任

• 施用或持有第一、二級毒品係犯
罪行為：

1.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１０條）

2.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純質淨重超過１０公克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
金；純質淨重超過２０公克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3.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近年來各國刑事政策思維上認為吸毒行為係自殘行為，吸
毒者是病人，故對於遭查獲之吸毒者另有戒毒程序取代起
訴、判刑。



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之處遇流程

聲請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

3年內未

曾觀察(病人)

勒戒過

未發覺前主動向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該次施

用犯行免送法院或檢察機關，縱使移送亦應

為不起訴(毒品條例第21條)。

自動接受治療，治療期間又偷施用，無21

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8台上7820判決)



拘禁式戒毒處遇流程

施用一、
二級毒品
（10）

檢察官
聲請勒
戒（20I）

法院
裁定

令入觀察勒
戒處所施以
觀察勒戒

繼續
施用
毒品
傾向

聲請法
院令入
戒治所
施以強
制戒治

無繼續
戒治必
要
(20II)
或戒治
期滿
(23I)

檢察
官為
不起
訴處
分

釋放
(20II)

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無施用傾向



• 觀察勒戒執行期間不得逾2個月，執行地點在各地看守所或
戒治所附設勒戒處所。

• 經觀察勒戒後無繼續施用傾向時，檢察官依勒戒所出具之報
告即釋放被告，並作不起訴處分。有繼續施用傾向時，檢察
官則依勒戒所出具之報告向法院聲請強制戒治，戒治期間為
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戒治之必要為止，惟最長也不得逾一年。
戒治完畢後，檢察官亦作不起訴處分。



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 12 條

受觀察、勒戒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除有特別理由經勒戒處所長官許可，

得與其他人為之外，以與配偶、直系血親為之為限。但有妨礙觀察、勒戒

處分之執行或受觀察、勒戒人之利益者，得禁止或限制之。

前項接見，每週一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限。但經勒戒處所長官許可者，

得增加或延長之。

受觀察、勒戒人得發受書信，勒戒處所並得檢閱之，如認有第一項但書情

形，受觀察、勒戒人發信者，得述明理由，令其刪除後再行發出；受觀察

、勒戒人受信者，得述明理由，逕予刪除再交受觀察、勒戒人收受。



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22 條
受戒治人得與最近親屬、家屬接見及發受書信；於進入心理輔導期後，受
戒治人與非親屬、家屬之接見及發受書信，以有益於其戒治處分之執行為
限，得報經所長許可後行之。

前項接見或書信內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一、誘騙、侮辱或恐嚇之不當陳述，使他人有受騙、造成心理壓力或不安
之虞。

二、使用符號、暗語或其他方法，致使無法瞭解或檢閱。
三、有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其他正犯、共犯或證人之虞。
四、述及戒治處所之警備狀況、房舍配置等事項，有影響戒護安全之虞。
五、要求親友寄入金錢或物品，顯超日常生活及醫療所需，違背強制戒治
之宗旨。

六、其他對戒治處遇之公平、適切實施，有妨礙之虞。
第一項接見，每週一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限。但必要時經所長許可者，
得增加或延長之。

戒治所檢閱受戒治人發受之書信，有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其為發信
者，得述明理由，令其刪除後再行寄發；其為受信者，得述明理由，逕予
刪除後再交受戒治人收受。



非拘禁式戒毒處遇(緩起訴附命完成戒癮治療)流程



施用毒品案件緩起訴附命自費戒癮治療流程

• 傳喚被告到庭詢問其有無自費參加戒癮治療意願(闡明一、二級
戒癮治療概略金額*，並提醒須於初診日當場繳納初評篩檢費用
**)，告知緩起訴處分條件；如有，即依偵查庭內之一、二級毒
品戒癮說明會時程表，排定被告應參加說明會之日期(筆錄例稿
如附件2)。

• 請被告至報到法警處填寫基本資料表及同意戒癮治療切結書料，
檢附上開資料送觀護人室承辦佐理員，由其通知被告參與說明
會，並分配被告至指定醫療院所進行適合戒癮與否之評估。

• 接獲觀護人室送回之評估報告後，如為適合參加戒癮程序，即
可製作緩起訴處分書，案件報結；若為不適合參加戒癮，應再
行通知被告到庭，告知本件無從為緩起訴處分，而須另為適法
之處理。

*一級總療程費用約新台幣(下同)5萬7,015元、二級約1萬5,020元；另

須加計3次驗尿費用(每次1,050元)

** 初評篩檢費用為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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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
第3條

戒癮治療之方式如下：

一、藥物治療。

二、心理治療。

三、社會復健治療。

前項各款之治療方式應符合醫學實證，具有相當療效或被普遍採行者。

第7條

戒癮治療之期程以連續一年為限。

第9條

治療機構於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七日內，應對接受戒癮治療者進行尿液毒品與其代謝物檢
驗及毛髮毒品殘留檢驗；或於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十五日內，每隔三至五日，連續對接受
戒癮治療者進行尿液毒品及其代謝物檢驗三次。其檢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者，視為完成戒
癮治療。治療機構應將前項檢驗結果或診斷證明函送該管檢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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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未完成戒癮治療，得撤銷緩起訴處分：

一、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藥物治療逾七日。

二、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心理治療或社會復健治療逾三

次。

三、對治療機構人員有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

四、於緩起訴期間，經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採尿送驗，呈毒品陽性

反應。

第13條

被告於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依治療機構函送之檢驗結果或診斷證明，未完成戒癮治
療者，得撤銷緩起訴處分。

檢察機關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應即通知戒癮治療機構。



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之處遇流程
3年內曾

曾觀察(犯人)

勒戒過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或起訴

(1)施用一級:6月~5年

(2)施用二級:3年以下

(3)若屬累犯，另外加重

※附命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被撤銷時：

病人：改行監禁式戒毒程序-聲請觀察勒戒

犯人：聲請簡易判決或起訴



施用毒品者之追蹤及列管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２５條：犯第十條之罪而付
保護管束者，於保護管束期間，警察機關或執行
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
時，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無正當
理由不到場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報請檢察官
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許可，強制採
驗。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前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
理之裁定，或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
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或犯第十條
之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二年內，警
察機關得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前二項人
員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採驗尿液實施辦法

第 9 條

警察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執行定期尿液採驗，每三個月至少採驗
一次。

警察機關通知採驗尿液，應以書面為之。通知書應載明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
依法強制採驗之意旨。

第 10 條

於應受尿液採驗人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除依前
二條規定執行定期採驗外，得隨時採驗。



採驗尿液實施辦法

第11條

應受尿液採驗人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警察機
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得報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許可，強制採
驗。但有正當理由，並經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同意者，得另定期日採驗。

前項強制採驗，須強制到場者，由警察機關協助執行到場。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第一項強制採驗之執行結果，應通知許可強制採驗之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 。



施用、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處罰規定

• 持有第三、四級毒品必須純質淨重達到5公克以上才屬犯
罪行為，分別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三級毒品）、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四級毒品）。

• 持有純質淨重未滿5公克之第三、四級毒品及施
用第三、四級毒品者，雖非屬犯罪行為，然警方
對於１８歲以上之人，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１１條之１第２項之規定處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
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如係少年，則依少年
事件處理法處理。



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
第5條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
六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
四小時以上六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第9條
應受講習人於接獲毒品危害講習通知後，應按指定日期攜帶講習通知單、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前往講習場所報到參加講習。其因病、服
刑、受保安處分、動員機關之召集或徵集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參加講習
時，應於接獲講習通知後，由其本人或家屬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其影本，
向辦理講習機關（構）申請延期講習。
應受講習人無正當理由不參加毒品危害講習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處以怠金。



行政執行法第 30 條 第1項規定：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 代為
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

另依行政執行法第 31 條 第1項規定：
經依前條規定處以怠金，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怠金。

警察機關查處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應注意事項第17點規定：
根據施用者查獲之毒品重量、是否屢遭查獲、查獲時之態度，違反之動機、目的
等，審酌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如無特殊情狀，初期均以本辦
法所定裁罰金額最低額度加以裁處，重複施用或悛悔態度、動機不佳等情形者則
裁處重罰，以督飭其行為改善。



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

(得併科1千萬元
以下罰金)

五年以上十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

死刑或無期徒刑

(得併科3千萬元
以下罰金)

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
刑

(得併科1千5百
萬元以下罰金)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三百萬元以下)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一百萬元以下)

無期徒刑或

十年以上

(七百萬元以下)

五年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



五年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三百萬元以下)

死刑、無期徒刑或

十年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

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

(七百萬元以下)



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

(七十萬元以下)

三年以下

(五十萬元以下)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三百萬元以下)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一百萬元以下)



三年以下

(三十萬元以下)
註：毒品市場上流
通的愷他命屬藥事
法規範之偽藥，轉
讓愷他命適用較重
之藥事法轉讓偽藥
罪。

一年以下

(十萬元以下)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一百萬元以下)

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

(七十萬元以下)
註：甲基安非他命亦
屬藥事法規範之禁藥，
轉讓甲基安非他命適
用較重之藥事法轉讓
禁藥罪。



成年人販賣毒品給未成年人或孕婦或對渠等犯前三條
之罪

情形態樣 法律效果

以強暴、脅迫、欺瞞或其
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

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

引誘他人施用

轉讓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
刑。

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四條之運
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
其刑。~109年7月15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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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9 條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
之。
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

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
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
~109年7月15日施行



犯罪情節：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
而栽種

刑度

罌粟或古柯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得併
科七百萬元以下。

大麻 五年以上，得併科五百萬元
以下。



犯罪情節：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種子

意圖供栽種之用，
而運輸或販賣

刑度

罌粟或古柯 五年以下，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大麻 二年以下，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



犯罪情節：意圖販賣而持有或轉讓種子

意圖販賣而持有或轉讓種
子

刑度

罌粟或古柯 三年以下。

大麻 二年以下。



•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或公務員明
知他人犯第四條至第十四條之罪而予以庇護者，均
加重其刑。~第15條

• 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減輕或免

除其刑。

• 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減輕其刑。

~第17條



第 32 條

防制毒品危害有功人員或檢舉人，應予獎勵，防制不力
者，應予懲處；其獎懲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



• 以上獎金均依毒品級別及重量決定

• 每一檢舉人所得總額不得逾新臺幣一千萬元

• 受理檢舉機關對於檢舉毒品人員之姓名、年齡、住居所等足資辨別其特徵及檢舉
內容等資料，應予保密。對於檢舉毒品人員之檢舉書、筆錄及其他有關資料，除
有作為犯罪證據之必要者外，應另卷封存，不得附於偵查卷內

檢舉製造、運輸、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
毒品，經查獲者，發給一般獎金：

1500元～1000萬元

若因而查獲上游集團或
大盤商者，加發特別獎

金：

2萬5千元～200萬元

若因而查獲製造工

廠，加發特別獎金：

20萬元～100萬元



解決毒品氾濫問題不能只靠司法、
警察機關，只要全民參與反毒運動，
人人當反毒柯南，營造出把毒品當
成過街老鼠、蟑螂一樣人人喊打的
氛圍，必可將毒品對社會的危害降
到最低。

四、結語





 

 

 

 

 

疑似施用或持有毒品者之判斷與

通報方式 

實務稽查事項說明及稽查業務 

綜合討論 



























































 

法規名稱：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EN  

法規類別： 行政 ＞ 法務部 ＞ 檢察目 

第 31-1 條 

為防制毒品危害，特定營業場所應執行下列防制措施： 

一、於入口明顯處標示毒品防制資訊，其中應載明持有毒品之人不得進入。 

二、指派一定比例從業人員參與毒品危害防制訓練。 

三、備置負責人及從業人員名冊。 

四、發現疑似施用或持有毒品之人，通報警察機關處理。 

特定營業場所未執行前項各款所列防制措施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令負

責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其屬法人或合夥組織經營者，併同處罰之。 

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未通報警察機關處理者，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處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屬法人或合夥

組織經營者，併同處罰之。其情節重大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其停止營業六

個月以上一年六個月以下或勒令歇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公布最近一年查獲前項所定情節重大之特定營業場所

名單。 

第一項特定營業場所之種類、毒品防制資訊之內容與標示方式、負責人及從業人員

名冊之格式、毒品危害防制訓練、執行機關與執行程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法規名稱：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0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條例所稱特定營業場所，指實際從事視聽歌唱、舞廳、酒吧、酒家、夜店、住宿、電

子遊戲場或資訊休閒之業務，曾遭查獲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自該查獲之翌日起三

年內之場所。但該場所人員已事先向警察機關通報者，不在此限。

2  前項特定營業場所，多次遭查獲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者，其三年之期間自最近一次

查獲之翌日起算。
 

第 3 條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知有前條之特定營業場所，應即以書面通知該場所負責人執行本

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列之各項毒品防制措施，其執行期間自查獲之翌日起三年

。

2  於前項執行毒品防制措施期間內，同一特定營業場所再遭查獲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

而未事先向警察機關通報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前項規定重行通知，並重新計

算執行期間。
 

第 4 條
 

1  特定營業場所應於入口明顯處標示毒品防制資訊，有二個以上入口時，均應標示之。

2  前項標示應使消費者清晰可見，且不得以任何方式移動或遮蓋。

3  毒品防制資訊之格式及內容如附件。
 

第 5 條
 

毒品危害防制訓練由特定營業場所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舉辦，每年至少舉辦二

次，每次不得少於一小時。
 

第 6 條
 

1  特定營業場所業者每年應指派五十分之一以上之從業人員參加毒品危害防制訓練，至多

不超過十人；從業人員不足五十人者，至少應指派一人參加。

2  前項應指派之人數，按各特定營業場所實際從業之正職及兼職人員計算。

3  第一項參訓人員應優先選派負責場所安全業務之主管。
 

第 7 條
 

毒品危害防制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毒品防制法令、毒品態樣及危害、對疑似施用或持有

毒品者之判斷與通報方式及其他相關之毒品防制事項。
 

第 8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備置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名冊，應以書面或電子

檔之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負責人及從業人員之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職稱、到

職日期及接受毒品危害防制訓練紀錄。
 

第 9 條
 

1  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或發現疑似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時，應即向警察機關通報。



2  受理及處理前項通報之機關，對於通報者之身分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
 

第 10 條
 

1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所稱知悉，指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之事實確實存在

，且為特定營業場所人員所確知。

2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裁罰前，應為

確實之查證。
 

第 11 條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所稱情節重大之認定，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

一、施用或持有毒品情事之嚴重性。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三項通報義務之次數。

三、知悉者之職務層級及人數。

四、群聚施用或持有者之人數。

五、營業場所之規模。

六、違反本辦法所定毒品危害防制義務之情形。
 

第 12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每三個月於機關網站公布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四項所

稱情節重大之特定營業場所名單。
 

第 13 條
 

1  為加強毒品防制工作，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鼓勵未納入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執行本

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列之毒品防制措施，並給予必要之協助。

2  對前項執行毒品防制措施成效良好業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以表揚或其他適當方

式予以鼓勵。
 

第 14 條
 

1  本辦法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2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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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  問答集（二） 

法務部 108.10 

 

Ｑ1： 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2條

第 1項有關「曾遭查獲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之認定標準

為何？ 

Ａ1： 「曾遭查獲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之認定，依以下之標

準： 

一、現場查獲者，應予認定。 

二、非現場查獲，但有其他明確事證足以佐證者，應予認定。 

三、非現場查獲，僅單純自白在營業場所內施用或持有毒品，

而無其他明確事證相佐者，不予認定。 

四、是否有「明確事證」，應依人證、物證、直接證據、間接證

據等綜合判斷之。移送書、起訴書、判決書等公文書所記

載之內容、事項均可作為認定之基礎。 

 

Ｑ2：如何判斷特定營業場所業者是否「事先向警察機關通報」？ 

Ａ2：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31條之 1第 1項第 4

款、第 3項及本辦法第 9條 1項之規定，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

悉或發現疑似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時，應即向警察機關通

報。對於通報之形式，本條例及本辦法並未加以限制，通報義

務人得以一一○報案專線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惟若以其他適

當方式向警方通報，須注意通報紀錄之留存，避免日後對是否

通報之事實認定產生爭議。 

業者之通報是否為「事先」，應以該通報之時間是否先於警

察人員到場執行該毒品犯罪調查工作之時間為判別，業者於警

察人員到場後之協助或指證，不得認定為已事先向警察機關通

報。 

 

Ｑ3：旅宿業者每日傳真住宿旅客資料予警察機關，倘事後遭查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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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內吸用或持有毒品，是否可認定為已履行本辦法第 2條第

1項但書之事先通報義務？ 

Ａ3：依本辦法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特定營業場所人員知悉或發

現疑似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時，應即向警察機關通報。」

至於通報之方式，依該條之說明，可以「一一○報案專線等方

式」為之。故無論以一一○報案專線、親自、書面或其他適當

方式向警察機關通報，皆需通報之內容為特定營業場所人員所

知悉或發現疑似有人在內施用或持有毒品之情形，使警察機關

得據以進行犯罪調查，非謂將所有旅客名單無區別傳送至警察

機關後，即已滿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1條之 1第 1項第 4

款、第 3項及本辦法第 2條但書之通報義務。 

 

Ｑ4：警察機關為辦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1條之 1」及「特定

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業務，將案件資料提供主管

機關，作為新增列管、限期改善或進行處罰之依據，是否違反

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或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之規定？ 

Ａ4：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對於國家安

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

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司法警察機關得在偵查中適度公

開或揭露偵查程序與偵查內容。由於視廳歌唱、舞廳、酒吧、

酒家、夜店或住宿場所內，如有人施用或持有毒品且業者未能

事先通報警察機關處理，對社會治安有重大不良影響，依本款

規定，警察機關在刑事案件終結前，得適度將相關卷證資料提

供主管機關，以俾主管機關依據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本辦法第 3

條第 1項之規定對該場所列管，或依據本條例第 31條之 1第 2

項、第 3項規定令負責人限期改善或進行處罰。另依偵查不公

開作業辦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公開或揭露之偵查程序或偵查

內容應經過去識別化處理。主管機關依警察機關提供之偵查資

料做成行政處分後，倘受處分人因不服裁罰而提起訴願或行政

訴訟，警察機關亦得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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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第 2項之規定，將去識別化之偵查資料提供訴願審議委員

會或行政法院參考。 

 

Ｑ5：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知有前條

之特定營業場所，應即以書面通知該場所負責人執行本條例第

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列之各項毒品防制措施，其執行期間自

查獲之翌日起三年。」前開「書面通知」應符合那些要件？ 

Ａ5：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之書面通知，係使該特定營業場所負

責人於該通知送達後，負有執行本條例第 31條之 1第 1項所列

各項毒品防制措施之義務，故該書面通知屬行政處分之一種。 

依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之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

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

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

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

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

統一號碼、住居所。 

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三、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

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

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 

五、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

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非依前述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所做成之書面通知，不

生行政處分之效力。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書

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依送達之

內容對其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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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6：特定營業場所業者若變更營業內容或不再營業，是否仍應列為

特定營業場所？ 

Ａ6：依本辦法第 2條列管為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若改從事「視聽

歌唱、舞廳、酒吧、酒家、夜店或住宿」以外之業務，或未繼

續營業，得不列為特定營業場所管理，若該業者於原列管期間

內再次從事「視聽歌唱、舞廳、酒吧、酒家、夜店或住宿」之

業務，應再次列為特定營業場所管理。 

 

Ｑ7：特定營業場所若變更負責人或公司商行名稱變更，該址是否仍

應列為特定營業場所？ 

Ａ7：列管為特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無論其經營型態為公司、獨

資或合夥，其負責人或名稱變更後，營利事業之主體仍具同一

性，應持續列為特定營業場所。營利事業主體同一性，應以公

司或商號登記認定，公司或商號登記資料可從經濟部商業司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站查詢，亦可洽登記機關獲

得進一步資訊。 

 

Ｑ8：在舞廳中串場工作之舞廳小姐，是否為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

防制措施辦法中舞廳之從業人員？ 

Ａ8：於舞廳工作之舞廳小姐是否屬該場所人員，應以兩者間之法律

關係而定，倘舞廳小姐與舞廳間具有僱傭或其他法律關係，而

依該等法律關係為舞廳提供勞務，即應屬該舞廳之從業人員。

個別舞廳小姐與舞廳之關係，應依具體事實個案認定之。 

 

Ｑ9：特定營業場所業者若連續兩次未依本辦法第 6條第 1項每年指

派一定比例之人員參加毒品危害防制練時，是否即可依本條例

第 31條之 1第 2項之規定加以處罰？ 

Ａ9：依本辦法第 2條認定為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本辦法第 3條書面通知後未參加毒品危害防制訓

練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條例第 31條之 1第 2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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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令負責人依期限指派從業人員參加毒品危害防制訓練，

屆期仍未參加者，即違反該項規定而應予處罰；未令負責人限

期改善者，不得僅以該特定營業場所業者連續兩次未依規定指

派人員受訓而加以處罰。 

Ｑ10：依本辦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為加強毒品防制工作，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鼓勵未納入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執行本條

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列之毒品防制措施，並給予必要之

協助。」當中所稱「未納入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範圍為何？ 

Ａ10：本辦法第 13條第 1項所稱「未納入特定營業場所之業者」，

係指實際從事視聽歌唱、舞廳、酒吧、酒家、夜店或住宿之業

務，但未依本辦法第 2條及第 3條第 1項通知列管之業者，以

及非實際從事前述業務，但依營業狀況，有鼓勵其執行毒品防

制措施需要之業者。 



 


